
一、背景

为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项目资产和收益管理，切

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，有效防范风险，防止闲置流

失，提高资产收益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关于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的实施意见》(内发改易地字〔2021〕1390 号）、《关于

切实做好太仆寺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的实施意见》(太发改字〔2022〕6 号）、《太仆寺旗农村

牧区嘎查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使用管理办法》(太党农牧办〔2023〕

9 号）、《太仆寺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收益分配使用方案》（太

发改函字〔2023〕70 号）等相关文件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1、资产管理范围：宝昌镇辖区内由宝昌镇管理的易地扶贫

搬迁专项资金投入的后续扶持项目资产。

2、资产收益分配对象：宝昌镇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

项目落地所在村、易地扶贫搬迁村及易地扶贫搬迁群众（易地扶

贫搬迁群众随自然增减变化）。

3、资产收益分配方法：坚持劳动致富原则，激发搬迁群众



的内生动力，坚决杜绝简单发钱发物等“一分了之”的行为；坚

持民主决策，确保收益分配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4、资产收益分配用途：明确规定各项利于民生的用途，严

禁以各种形式违规使用资产收益，保障群众合法权益。

5、资产收益分配具体要求：主要包括易地扶贫搬迁困难群

众生产生活补助条件（补助范围及补助工作管理），公益性岗位

聘用易地扶贫搬迁困难群众条件，易地扶贫搬迁村人居环境整治、

房屋修缮、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等乡村建设规划小型项目实施，扶

贫资产运行维护和完善。


